



宁东基地管委会2017年财政预算情况及
2018年财政预算的报告（草案）

为切实履行财政支撑保障职能，促进宁东基地又好好快发展，根据《预算法》等法规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编制市县级2018年预算的通知要求，我局代编了2018年宁东基地管委会财政收支预算。现将2017年财政预算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报告如下。
一、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
2017年，宁东基地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826,987万元，较上年增长77%，分级次看：实现中央级收入329,532万元，较上年增长94%；实现自治区级收入212,586万元，较上年增长74%；实现管委会级284,869万元，较上年增长65%。
2017年管委会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1,523万元，较上年增长48%，完成年度预算的133.8%，其中：税收收入190,214万元，非税收入21,309万元。基金预算收入实现32,137万元，较上年增长107.4%，完成年度预算的101.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41,209万元，成年度预算的101.8%
2017年分级次财政收入如下表：
2017年宁东基地收入统计表
	级 次
	项 目
	2016年
	2017年
	增长率

	中央级
	公共预算收入
	170,037
	329,532
	94%

	
	   其中：1.税收
	169,383
	325,739
	92%

	
	      2.非税收入
	654
	3,793
	480%

	
	基金收入
	1,143
	0
	-

	
	中央级收入小计
	171,180
	329,532
	93%

	自治区级
	公共预算收入
	119,512
	212,586
	78%

	
	   其中：1.税收
	109,633
	191,308
	74%

	
	       2.非税收入
	9,879
	21,278
	115%

	
	基金收入
	2,667
	0
	-

	
	自治区收入小计
	122,179
	212,586
	74%

	管委会级
	公共预算收入
	143,153
	211,523
	48%

	
	   其中：1.税收
	126,593
	190,214
	50%

	
	       2.非税收入
	16,560
	21,309
	29%

	
	基金收入
	29,918
	32,137
	7%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
	41,209
	-

	
	管委会收入小计
	173,071
	284,869
	65%

	分类汇总
	公共预算收入
	432,702
	753,641
	74%

	
	   其中：1.税收
	405,609
	707,261
	74%

	
	       2.非税收入
	27,093
	46,380
	71%

	
	基金收入
	33,728
	32,137
	-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1,209
	-

	
	全口径收入合计
	466,430
	826,987
	77%


      表一                                            单位：万元

2017年，管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收入管理，协调国、地税部门严格税收征管，确保收入应收尽收；另一方面，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安排资金保障基地建设发展需要。对比2016年，宁东基地本级财政收支情况均好于去年，本级财政总收入来源和总支出运用水平达到56.87亿元，增长44%，为基地全面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见表二）
宁东基地2017年本级财政总收支统计表
表二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2016年
	2017年
	增长率
	项目
	2016年
	2017年
	增长率

	一般预算收入
	143,757
	211,523
	47%
	一般预算
	173,056
	225,650
	30%

	上级补助收入
	67,470
	146,393
	117%
	上解支出
	95,490
	112,732
	18%

	政府性基金
	29,918
	32,137
	7%
	政府性基金
	43,658
	27,313
	-37%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0
	41,209
	-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0
	40,500
	-

	地方政府债券
	134,349
	125,150
	-7%
	债务还本
	64,349
	55,150
	-14%

	上年结转
	19,987
	12,279
	-39%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9
	53,390
	-

	
	
	
	-
	结转下年
	15,828
	53,956
	-

	总收入来源
	395,481
	568,691
	44%
	总支出运用
	395,481
	568,691
	44%


2017年宁东基地“三公经费”支出146.53万元，同比下降31.17%。
二、2018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编制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及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按照“12111”发展战略，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在保障基本运转的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与改善民生，加大对创新驱动和宁东企业扶持力度、大力打造低成本化园区、推动基地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从严管控行政成本，严肃财经纪律，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加快宁东建设和发展提供保障。
（一）2018年财政可用财力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在分析2017年宁东基地实现收入的基础上，综合分析2018年国际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及宁东基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等政策要求，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将2018年宁东基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确定为12%。各级次税收收入增长预计情况如下表：
2018年宁东基地全口径税收收入预计表
                表三                                 单位：万元
	级 次
	2017年
	2018年
	增长率

	中央级
	325,739
	362,827
	12%

	自治区级
	191,308
	212,512
	

	管委会
	190,214
	216,793
	

	税收收入合计
	707,261
	792,132
	


2018年管委会拟安排一般预算收入236,907万元，较2017年增长12%，其中：税收收入216,793万元，增长14%；非税收入20,114万元，因2018年开始排污费收入改为征收环保税，较上年降低6%。
  2018年宁东基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表
   表四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2017年
	2018年
	增长率

	一、税收收入
	增值税(含营业税)
	127672
	141897
	11%

	
	企业所得税
	5047
	6400
	27%

	
	个人所得税
	7120
	7974
	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21501
	24081
	12%

	
	房产税
	8512
	9533
	12%

	
	环保税
	-
	4000
	　

	
	其他税收收入
	20363
	22908
	9%

	
	税收收入小计：
	190215
	216793
	14%

	二、非税收入
	教育附加费
	10697
	11981
	12%

	
	其他非税收入
	9655
	8133
	-16%

	
	非税收入小计：
	21308
	20114
	-6%

	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11523
	236907
	12%


2. 2018年财政可用财力
（1）2018年新财税体制意见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宁东能源基地财税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宁东基地财税体制主要内容为：
一是根据2016年6月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要求,保持2011年宁东基地财税体制总体不变,保证宁东基地2015年既得利益。
二是根据现有财税政策实行收入上解。继续实行2011年体制上解政策，即上解自治区财政6.3亿元；按照2016年营改增体制改革要求，管委会财政每年负担因增值税收入划转产生的上解基数为5.04亿元。
三是实行定额补助政策。考虑到电力价格调节基金政策取消等影响，从2017年起，自治区财政每年定额补助宁东基地3亿元。
四是实行自治区级收入增量返还政策。将资源税以外的自治区本级在宁东其他税收收入（含增值税收入），以2016年收入数为基数，实行增量返还，全部作为对宁东基地的财力性补助。
（2）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2018年管委会本级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预计数236,907万元，结合自治区财政厅2017年宁东基地新财税体制初步意见，预计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215,553万元：本级可用财力为124,175万元，上级转移支付78,084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3,294万元。见下表。
2018年宁东基地一般预算可用财力预计表
           表五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一、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2018年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36,907

	
	减：2011年体制上解基数
	62,294

	
	  减：2018年增值税上解数据
	50,438

	
	本级一般预算可用财力小计：
	124,175

	二、自治区财力性转移支付
	均衡性转移支付
	5,381

	
	资源税转移支付
	5,186

	
	独立工矿区转移支付
	2,700

	
	增量税收补助（测算）
	47,558

	
	财力定额补助
	30,000

	
	专项转移支付
	553

	
	转移支付小计：
	91,378

	公共预算可用财力合计：
	215,553


（3）政府基金预算收入及可用财力
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在综合分析基地招商企业入驻及2018年土地指标评估价的基础上，管委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30,000万元，较上年下降5.4%，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计划24,500万元，城市公用附加收入计划5,500万元。
基金预算当年收入30,000万元，上年结转10,689万元，可用财力合计40,689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及可用财力
2018年宁东基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用财力1,509万元，其中：宁东开发投资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00万元；宁东能化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0万元；宁东担保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0万元，上年结转709万元。
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用财力总计为257,751万元。
（二）2018年财政预算安排
在编制2018年项目支出预算中，根据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将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结合，形成全口径预算。
[bookmark: _GoBack]2018年预计可用财力257,751万元，较上年189,949万元增加87,097万元，支出预算较上年有所增加。按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2018年安排“三公经费”支出共计112万元，较上年实际支出下降23.57%。在充分考虑各方面的资金需求，根据2018年基地经济发展态势，按照“保运转、惠民生、促改革、调结构、促发展”的原则，围绕基地2018年重点工作，统筹安排各项支出，其中：基本支出11,610万元，项目支出265,436万元。详见下表：
2018年宁东基地支出预算汇总表
   表四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一、基本支出
	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含退休）
	9,385

	
	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498

	
	基本公用支出
	559

	
	其他基本支出
	168

	
	基本支出小计
	11,610

	二、项目支出
	部门运转支出
	12,970

	
	   其中：1.管委会预算单位支出
	6,054

	
	         2.宁东相关服务部门支出
	6,916

	
	民生专项支出
	21,942

	
	   其中：1.教育专项支出
	4,060

	
	         2.扶贫支出
	2,240

	
	         3.卫生专项支出
	5,800

	
	         4.社保、民政及公共卫生支出
	4,122

	
	         5.棚户区改造支出
	5,600

	
	         6.平抑物价支出
	120

	
	环保支出
	8,535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42,342

	
	基地公用设施运行支出
	5,766

	
	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支出
	35,416

	
	中介机构服务费等政府购买服务支出
	2,180

	
	宁东基地科技创新及促进产业发展支出
	9,769

	
	   其中：1.科技创新支出
	2,572

	
	         2.低成本化园区建设资金
	2,527

	
	         3.招商奖励支出
	1,000

	
	         4.促进产业发展支出
	3,670

	
	对委属企业注资
	74,000

	
	征地拆迁补偿支出
	23,621

	
	预留资金
	5,000

	
	预备费
	4,600

	
	项目支出小计
	246,141

	2018年预算支出合计：
	257,751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1,610万元。
2018年基本支出预算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编制政策与要求上年一致。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按照自治区及管委会工资福利政策据实安排；公用及其他基本支出参照按照财政厅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进行了核定。 
2018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较上年减少613万元，同比下降5%。2018年人员工资等基本支出标准与上年一致，但根据有关要求，2017年年末安排宁东管委会各预算单位一次性补缴以前年度职业年金及养老保险，导致上年该项预算金额较大。
（1）安排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9,385万元；
（2）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498万元；
（3）安排基本公用支出559万元；
（4）安排其他基本支出168万元，主要包括：工会经费58万元；公务车运行维护费48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30万元；村、社区办公经费32万元。
2.项目支出预算安排246,141万元。
（1）部门运转支出预算12,97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2,670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300万元。
A.管委会预算单位支出6,054万元，2017年安排5,779万元，同比增长3%。2017年在宁东企业总部大楼办公的预算单位发生的办公楼租赁费、物业费、水电费等费用由财政统一拨付至投资公司，为保证各预算单位支出核算的完整性，2018年办公楼租赁费等预算均列入各预算单位，因此部门运转支出预算较上年有所增加。
---办公室、政务中心、宁东镇(含社区)安排各类运转性支出2,398万元；
---党建及监察工作经费521万元；
---规划、环保与监测工作经费1,220万元；经济发展及战略规划工作经费819万元；
---安全生产工作经费232万元；社会事务与医疗卫生工作经费290万元；招商、财政审计、综合执法等工作经费574万元；
B. 宁东双重管理的相关服务部门支出6,916万元，2017年安排3,378万元，同比增长105%。
---安排税务、供电、运管工作经费共计1,900万元，其中供电局工作经费300万元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
---安排宁东消防经费预算3,57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12万元、各类专项工作经费2,458万元；
---安排宁东公安经费预算1,07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98万元、各类专项工作经费180万元；
---安排宁东交警经费预算36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55万元、各类专项工作经费113万元；
（2）民生专项支出21,94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942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3,000万元。
A.教育专项支出4,060万元：按规定安排学生教师体检、困难学生食宿补助等经费，依据教师支持计划安排教师生活补助、医疗补助等788万元；宁东中小学营养改善项目及宁东中小学计算机教室互动教室等项目1,322万元；完全制学校仪器设备购置经费1,600万元；其他完全制学校校舍维修及搬迁费用350万元；
B.扶贫支出2,240万元：西吉县搬迁移民取暖及困难补贴90万元、西吉县搬迁居民购房配套资金2,000万元、彭阳县杨坪村定点扶贫支出150万元；
C.卫生专项支出5,800万元：宁东医院新院设备采购费用5,000万元、应急急救诊疗设备和基本公共设备800万元；
D.社保民政及公共卫生支出4,122万元，主要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1,500万元，宁东镇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财政补贴1,391万元；民政和低保等政策性补贴1,231万元；
E．棚户区改造支出5,600万元，其中从政府性基金中安排3,000万元。2017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配套资金2,600万元、2017年灵新矿棚户区改造项目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款及搬迁补助费3,000万元；
F.肉类蔬菜储备等平抑物价专项资金120万元
（3）环保支出8,535万元：
---21辆环保清扫车辆采购管委会配套资金505万元；
---宁东基地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点源及审核认定工作经费400万元
---宁东污水处理厂PPP项目补贴7,630万元。根据PPP合作协议、财政可承受能力及项目公司2018年经营预测，暂计划安排PPP项目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7,630万元。
（4）债务还本付息支出42,342万元，较2017年安排39,636万元，同比增长7%：
---2018年到期债务还本支出12,708万元。
2017年本级到期债务本金119,934万元，其中通过置换债券安排107,226万元；未纳入债务系统的银行贷款还本12,708万元；
---截止2016年底国开、农发基金余额10.48亿元，2018年安排基金还本支出2,685万元；
---2018年利息支出26,949万元，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利息10,473万元；政府债券利息8,555万元及置换债利息5,293万元；国开基金、农发基金利息1,368万元；2018年计划融资7亿元，利率按3.6%测算，计划付息1,260万元。
（5）基地公用设施运行支出5,766万元。
---宁东镇区及工业园区卫生、市政设施管护、保洁、道路养护等支出3,000万元；
---宁东镇区、工业园区及307国道黎黄路至古窑子段防护林绿化养护费用2,280万元；
---宁东基地展示中心及新展示中心运营、房租及四楼会议中心运营费486万元。
（6）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支出35,41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1,648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13,768万元。
---2016-2017年宁东能化公司重点绿化提升及2016年生态绿化提升改造3,776万元，2016年度宁东生态绿化提升改造环境整治工程款7,500万元，2018年环保整治项目1,000万元，合计12,276万元；
---安排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23,14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9,372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13,768万元），主要用于2018年新开工建设项目资金、在建工程项目资金、解决2011年以来宁东已完工项目尾款、质保金及劳保基金等。
（7）中介机构服务费等政府购买服务支出2,180万元。
---安排战略规划局规划编制费1,08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东湾创业园修建性详细规划、灵新矿棚户区改造原址区域修建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编制费；
---安排规土局核心区国土资源信息化项目经费300万元；
---安排政务中心“多评合一”等费用700万元。
---安排环保局环评规划评估咨询服务费1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宁东环境保护条例、煤化工主要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宁东基地核心区投产项目环境保护后评估及宁东基地二氧化碳综合利用规划费用；
（8）宁东基地科技创新及促进产业发展支出9,769万元。
A.科技创新支出2,572万元。
---安排循环院科技补助性资金2,072万元，用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安排经发局2017年节能降耗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资金500万元。
B.低成本化园区建设支出2,527万元。
---建设低成本园区，安排低成本化园区项目资金1,100万元，落实宁东基地低成本园区建设要求，促进宁东工业平稳增长；
---西部创业公司2017年运价补贴27万元；
---其他低成本化园区建设资金1,400万元。
C.招商奖励支出1,000万元。
---为扩大政策优势，吸引企业落户宁东，安排项目落户奖励500万元、高管人才奖励与租房补贴资金500万元。
D.促进产业发展支出3,670万元。
---安排经发局促进双创开展，落实工业企业扶持奖励资金670万元；
---西部煤炭交易中心项目资金1,000万元。
---安排科创公司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专项资金2,000万元。
（9）对委属国有企业注资74,000万元。
---增加宁东投资公司注册资金70,000万元，其中40,000万元用于对宁夏银行投资参股，30,000万元主要发挥财政引导作用，通过对重点新兴产业的投资，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该项资金使用公共预算安排68,491万元，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1,509万元；
---增加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本金4,000万元。
（10）征地拆迁补偿支出23,621万元，均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
---收回国有建设用地费用12,400万元；
---宁东拆迁营业房安置购房尾款及临时安置费1,862万元、营业房拆迁户停产停业损失费1,508万元；
---青银高速增设的两座立交桥、古窑子新出入口和国道307及其连接线、鸳冯公路改扩建等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在宁东基地投资企业征地等征地拆迁补偿费用7,851万元。
（11）预留资金5,000万元，主要用于调整工资和社保调标、道路水毁抢修、管委会指令性等应急工程等。
（12）预备费4,600万元，根据《新预算法》规定安排当年本级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1%-3%，用于突发事件应急资金需要以及其他未预见性支出。
（三）政府债务预算收支安排
为进一步体现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针对宁东基地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我局将投融资预算管理作为财政预算管理重要方面，逐步安排和保障基地重点项目建设任务的实施。根据目前掌握的项目准备情况和相关数据，提出了2017年债务及投融资预算安排建议。
1. 新增债券预算
    新债券收入：预计自治区地方债券资金7亿元。
债务预算支出：经与相关部门沟通，结合宁东基地在建项目情况，对于7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初步建议使用方向为：（1）宁东医院一期建设安排1亿元
（2）宁东完全制学校及幼儿园建设安排1.3亿元
（3）市政道路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45亿元
（4）宁东基地镇区等项目安排1.25亿元
（5）保障房、生态及环境保护、信息化项目等其他建设项目1亿元。
2. 置换债券计划情况
2018年，管委会到期政府债券49,226万元，其中：2013年一般债券35,000万元，2015年一般债券4,200万元，2015年置换债券10,026万元。经与财政厅沟通，可通过转换债券安排，本级财政不需要安排资金。
2014年以前民惠苑棚户区改造贷款5.8亿元，按要求2018年必须完成政府债券置换工作。
两项合计107,226万元。
三、2018年重点工作
（一）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低成本化园区建设。一是按照管委会低成本化园区构建要求，安排3,062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低成本化园区项目，采取补贴奖励等方式，切实降低园区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二是落实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安排沿黄科技改革试验区等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专项资金2,000万元，2017年节能降耗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资金500万元；三是落实宁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安排1,000万元用于补贴相关企业；四是投资公司7亿元主要发挥财政引导作用，通过对重点新兴产业的投资，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五是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发展，提高科技对企业与园区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支持运用投资、科技孵化等形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技术人才创新创业，计划安排4,000万元科技创业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企业创新创业资金。
（二）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需要。更加注重优化结构、用好增量、激活存量。安排2.53亿元专项保障扶贫、教育、社保、医疗、保障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支出，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一是安排宁东镇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等支出2,340万元，解决失地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安排1,300万元用于宁东中小学电子化教室建设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进一步改进宁东中小学办学条件；二是重点支持自治区六十大庆重点项目建设，安排1,800万元完全制中小学教学仪器及宿社设施、7,800万元用于宁东医院及公用卫生中心设施医用设备采购；三是安排西吉县移民搬迁等扶贫资金2,240万元，2017年等棚改项目融资配套资金及灵新矿房屋拆迁补助费6,270万元。三是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继续落实八项规定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严肃财政纪律。
（三）确保完成年度预算收支预期目标，继续加强财政管理。一是加强综合治税管理，推动税务部门和其他征管部门依法征管、应收尽收，确保年初既定的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的目标实现。二是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电子化、网络化支付，推进非税收入电子化管理。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对于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预计年内难以执行的资金，避免资金沉淀，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四是继续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管理，对当年预算未能执行的项目资金、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专项结转资金，由管委会全部收回统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认真做好预决算信息公开，在政府门户网站全面公开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各类补贴资金等信息。
（五）防范风险，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财政可持续水平。一是继续加大地方政府债务争取力度。计划全年争取自治区安排地方政府债券7亿元，重点用于基地基础设施等重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二是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强化债务预算管理，将债务预算纳入财政预算范围，提高债务预算管理的规范性；三是运用好债券置换政策，妥善处理存量政府债务。将我委可纳入置换债券政策的存量债务全部进行债券置换，以降低债务成本，节约财政资金。四是进一步做好政府债务监督工作。加强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五是稳步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根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要求，进一步探索投资公司、能化公司服务基地发展的方式，推动公司市场化转型。
四、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业务招待费。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中央对地方、地方上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的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补助给下级政府的专项支出，下级政府应当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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